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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縣性平事件審件諮詢小組人員名單及聯絡方式，請

依說明辦理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等法規辦理。

二、性別平等教育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略以：學校設性別

平等教育委員會，任務包含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

。同法第31條第1項規定：「學校或主管機關性別平等教育

委員會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。必要時

，得延長之，延長以二次為限，每次不得逾一個月，並應

通知申請人、檢舉人及行為人。」，請各校依法辦理，倘

有處遇流程問題應積極諮詢與聯繫。

三、請各校配合諮詢小組提供諮詢之時間辦理，未在所列電話

諮詢時間請勿撥打電話，並請利用e-mail諮詢方式辦理，

e-mail諮詢後3日內倘未接獲諮詢人員回應，應積極尋求

其他小組人員協助，不得拖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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